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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有媒体刊载了关于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与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医药”）换股吸收合并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相关事项的报道，为避免投资者对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误解，

本公司针对本次重组的进展做出如下说明： 

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次重组已履行如下决策、批准程序：1、本次重组

方案及相关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、第十二次以及第十六次会议分

别审议通过，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

同意本次重组的总体安排；2、本次重组方案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

员会的批准；3、本次重组方案及相关事项已获得中国医药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。 

 

本公司就本次重组已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公司换股价格

（6.39 元/股）高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

日的 A 股股票交易均价（5.85 元/股），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。本次重组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。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将提交公

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本次重组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

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、核准或同意。本次重组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

性。  

 

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有关公

司的任何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

意风险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 年 11 月 6 日 

 


